
臺南市將軍區公所辦理【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土地】作業流程表

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

隨到隨辦

3 日內

6 月份

9 月底前

※法令依據

  1.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     37      條第      4      款。

※應備文件

申辦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土地應備文件

※使用表格

實施平均地權作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土地申請書

※受理課室

農業及建設課  林宸霆 電話：(06)7942104轉 273

申請人申請

期間：每年 5月 1日至 5月 31日
應備文件

書面審查

（櫃臺收件）

缺件

通知補件

補件

未補件

農業局農務科結果通知

結束

符合

駁回申請

本所與農業局、稅務局佳里分
局、佳里地政事務所會勘

（每年 6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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